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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川文理〔2024〕81号 

 

四川文理学院关于 

印发《优秀学生奖学金评定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二级单位：  

经 2024年第 14次校长办公会议审定，现将学校新修订的《优

秀学生奖学金评定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文理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7月1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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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秀学生奖学金评定办法 
 

第一条  为激励学生勤奋学习，积极进取，成为具有“三心 

四能 五复合”的高素质应用型复合型人才，根据国家教育部和财

政部有关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优秀学生奖学金的申请对象为我校具有中国国籍

的全日制本专科在校学生二年级及以上学生。 

第三条  评定条件 

（一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； 

（二）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  

（三）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，无违法违纪行

为，没有受到学校纪律处分； 

（四）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； 

（五）参评学年度学习成绩优异，社会实践、创新能力、综

合素质等方面突出，劳动成绩和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成绩及格，申

请学年内无不及格科目。 

（六）尊敬师长，团结同学，身心健康，积极参加校、院、

班组织的各种活动和社会工作，积极参加各项公益活动且表现优

良。 

（七）积极上进，职业规划明确，毕业时积极就业。 

第四条  评定计算方法 

优秀学生奖学金评定，按照学习成绩加权平均分结合综合表

现（量化分）计算，学习成绩包含考试科目和考查科目。二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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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按同年级同专业或同专业方向组织评定，其中，学习成绩占比

不低于70%，综合表现占比不高于30%，二级学院根据本学院的实

际情况划分比例，具体计算公式如下： 

（一）参评学年度综合测评成绩计算方法。 

综合考评成绩 = 该生该学年加权平均成绩

该专业该学年最高加权平均成绩
× 学习成绩占比 × 100 + 该生该学年量化分

该专业该学年最高的量化分
× 量化分占比 × 100 

（二）加权平均分计算方法。例如该学年所学课程有 5 门，

每门课程得分分别为A1(4个学分)、A2(4个学分)、A3(3个学分)、

A4(3 个学分)、A5(2 个学分)。 

加权平均成绩 =
(A1 ∗ 4 + A2 ∗ 4 + A3 ∗ 3 + A4 ∗ 3 + A5 ∗ 2)

4 + 4 + 3 + 3 + 2  

(分母为各专业成绩学分之和） 

第五条  评定等级、比例、奖励标准 

一等奖学金：按参评学生人数的2％评定，每人每学年2000 元； 

二等奖学金：按参评学生人数的3％评定，每人每学年1500元； 

三等奖学金：按参评学生人数的5％评定，每人每学年1000 元。 

第六条  评定时间及程序 

（一）每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周，二级学院根据学生上学年

度成绩（以学生第一次成绩为准）和学生综合表现（量化分）进

行评定。 

（二）各学院根据学生工作部（处）学生资助中心下达的指

标评定，评定结果在学院公示 3天无异议后把初评名单及学院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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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情况于开学第二周报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。学生本人申请及

各种相关评审材料由各学院存档保存备查。 

（三）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对各学院上报的评审材料进行审核，

并将审核名单在全校公示 3天，公示期满无异议后，报学校校长

办公会审定，学校发文表彰。 

（四）学生如对学院评选结果有异议，应在学院公示期内通

过有效方式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诉。学院在接到申诉后的 3 个工作

日内予以答复；如对学院答复仍有异议的，直接向学生资助管理

中心提请申诉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在调查核实基础上向学校资助

工作领导小组提出处理意见，经分管校领导批准后通知学生所在

学院执行。 

第七条  发放办法 

每年 12 月 30 日之前学生工作部(处)颁发奖学金证书，并会

同计划财务处将奖学金发放到学生本人的银行账户中。 

第八条  获奖者的责任及义务 

（一）获得优秀学生奖学金的学生要遵纪守法，遵守教育部

颁发的《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》和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

定》及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刻苦学习，努力上进，全面提高自

身素质。 

（二）获得优秀学生奖学金的学生有义务参加学校组织的各

项活动和社会公益活动。 

第九条 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部(处)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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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优秀学生奖学金评

定办法》川文理〔2017〕32 号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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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文理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7月12日印发 


